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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多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共存机制研究

——基于云南贡山县丙中洛镇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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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多种宗教和谐共存，这一宗教文化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复杂的历史

脉络，而宗教观、改教资本、宗教调控等因素是该地多元宗教和睦相处的现实原因。丙中洛镇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

存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多重要素关联而成的复杂系统，其所具有的一般模式可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检视民族宗教问题

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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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宗教问题日益成为引发全球热点及局部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早期的巴以冲突，前南斯拉夫分裂，以

及近两年来缅甸佛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等，都表明民族宗教冲突在局部地区不断加剧已成为挑战人类文明进程

的全球性问题。我国作为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某些边疆地区则更为突出。这些民族宗教冲突常常和政治、

经济等多种因素相交织，不但损害了我国多元一体格局下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且危及到国家的边疆安全。与之形成对比的

是，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在多个民族杂居、多种宗教共存、跨境民族众多的现实环境下，迄今为止却展示了一幅难得的 “和

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多元宗教文化和谐共存的图景，以致卓新平提出云南存在着民族和睦、宗教和谐的 “云南经验”。
①
在世

界上许多主权国家深受民族宗教冲突困扰的今天，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存的云南模式及其成功经验在当前尤有深入研究的价

值。

现当代以来，各大宗教日益以理性、开放的姿态审视自身和他者的信仰，宗教多元主义理论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约翰·希

克认为各种不同的宗教都是对同一终极实在的真实回应，由于受时空条件、认知方式的限制，人们对这一实在的回应也就不同。

终极实在是一，回应是多。
②

保罗·尼特提出 “一个地球，多种宗教”，为避免文明冲突，各宗教必须进行对话和合作，并认

为当今宗教间的对话有置换、成全、互益和接受四种模式。
③

被誉为宗教对话之父的雷蒙·潘尼卡批判了当下西方宗教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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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中的 “一”统摄 “多”的思想倾向，提出基于通过确立宇宙性信心来进行对话的对话( dialogical dialogue) ，认为唯此

各宗教间的真实相遇才能发生，深层的相互理解才能实现。
④2

这些观念和理论，都是在坚持普世价值和灵性追求的前提下，主

张通过理解和尊重来促进宗教间的广泛对话。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多元宗教的互动关系及其原因也多有讨论。牟钟鉴通过梳理挖掘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中和谐融通的思想资

源，认为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中国宗教文化始终保持了 “多元通和”的文化传统与发展模式。
①
高师宁认为多元宗教并

存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和特征，多元宗教和谐并存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宗教对话是达致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②

班班多杰基于对

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处经验的分析，得出民族杂居、国家统一、经济互补以及文化因子的作用是形成青海各民族宗教 “和而

不同”、谐和相处的条件。
③
张桥贵通过对云南“和谐”宗教关系的考察，认为经济依赖、族际通婚、宗教实力均衡是云南多宗

教和谐相处的主要原因。
④

综上，国内外学界对多元宗教共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进路: 一是在宗教本质与思想内涵层面上探寻宗教间求同存异、包容

并存的内在可能性; 一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分析作用于各宗教关系的具体因素。第一种路径虽然主张通过 “真正的对话”达致

宗教包容，但仅止于宏观理论的建构，并没有对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实现 “对话”进行探讨; 第二种路径在总结多元宗教和谐相

处的原因与经验方面积累了一定成果，但尚缺乏在社会整体观视角下对各要素联动作用进行深度阐述。由于宗教功能与作用的

不可替代性，其在自成一体的同时，亦成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下， “宗教对话”的实现程度以及

宗教关系的否泰不仅受制于宗教文化本身和别个社会因素，而且为宗教内部要素与社会外部要素交互作用构筑出的地域宗教生

态所决定。本文是对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现象的研究，主要阐述多元宗教共存的历程及多元宗教和

谐共存的特点，并结合造就该地和谐宗教生态的因素，以整体观和系统论观点为参照，以探讨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存的社会机

制与模式。

一、丙中洛镇多元宗教并存的结构体系

丙中洛镇地处滇西北怒江冲积切割而成的高原坝区，北毗西藏察隅，西经独龙江与缅甸相邻，下辖秋那桶、丙中洛、双拉、

甲生四个行政村，全镇共有 5994 人，10 个少数民族，其中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占全镇人口的 97% ，
⑤3

是典型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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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聚居区。这里原生民族宗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 ( 新教) 并存，各教信众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并在生活上互相

关心、互相帮助。

在丙中洛，各种宗教不是以某一特定民族信奉某种特定宗教而共存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多个层次存在于不同民族共有的社

会空间中，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原生民族宗教虽各有信众市场，但不同民族又交叉信奉各种不同的宗教。换言之，

丙中洛地区的宗教信仰特色是，一个民族信奉多种宗教，一个村落中的人以及一个村落中的同一民族也信仰多种宗教，甚至一

个家庭中也存在信奉不同宗教的现象。因此，在这一地区，民族、村落、家庭三个层面均呈现出信仰的多元化倾向，从而构成

了丙中洛多元宗教交错共存的社会结构体系。

1、民族层面

在民族层面，丙中洛镇多元宗教并存现象主要表现为同一民族中存在不同宗教的信徒。以秋那桶村的怒族为例: 青那桶、

尼打当组的怒族基本信仰天主教，石普组的怒族大多信仰藏传佛教，碧旺组怒族则信仰基督教。再如: 丙中洛镇的藏族，既有

信仰藏传佛教者，又有信仰天主教者，近期还出现少量基督教信徒。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也使得同一宗教拥有了多民族的信

仰者。在丙中洛，藏传佛教和天主教分别拥有大量藏族、怒族信众，基督教则拥有傈僳族、部分怒族和少量独龙族、藏族信众。

在民族内部和族际间，不同宗教信众并无隔阂，宗教界别仅在日常生活习俗中稍有显露。调查期间，笔者巧遇一怒族藏传佛教

徒的丧礼。本村信仰基督教的傈僳族邻居和信仰天主教的藏族、怒族朋友均赶来相助，并不以民族或宗教相异为忌。因基督徒

有不食血的戒律，丧家在准备饭菜时特别为基督徒另设炉灶。

2、村落层面

在村落层面，丙中洛镇多元宗教并存表现为不同宗教信众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特点，也表现为同一村落、同一民族信仰

不同宗教的特点。丙中洛镇所辖的四个行政村均包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宗教信众; 在每个行政村内部的不同小组，同样包含两

种或三种信仰不同宗教的成员。在村落和小组内部，信仰不同宗教的成员又呈现出以民族或信仰为界别的相对聚居的特点，并

且存在以某一宗教成员为信仰主体的现象。在建有某宗教活动场所的小组，该教信众一般为该组的信仰主体。以甲生村为例: 在

该行政村内，天主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原生民族宗教四教并存。其中，重丁组亦存有信仰四种不同宗教的成员，但该组天

主教信众较多，为该组的信仰主体。

3、家庭层面

一个家庭内部的成员信仰不同宗教是丙中洛镇多元宗教并存现象中最具特点的部分。过去，多种宗教的兼容一般发生在村

落和民族范围内，在家庭层面中并不多见。近年来，由通婚造成的混合宗教家庭日益增多。例如，丙中洛村一户家庭，父母均

信仰基督教，长子婚后随妻改信天主教，次子早年夭折，三子和儿媳均信仰基督教，四子婚后随妻信仰藏传佛教，五子虽也娶

了藏传佛教女子为妻但他仍信奉本民族的原生民族宗教。诸如此类，由通婚导致的主干家庭成员多宗教并存现象在丙中洛镇极

为普遍。但通常，核心家庭成员会尽量保持信仰的一致性。如果相恋男女分别信仰不同宗教，那么是否需要统一信仰就成为婚

前协商的重要内容。通常情况下，一方会皈依另一方的宗教信仰。至于何方妥协一般取决于双方对各自宗教的委身程度，但家

庭实力也起到某种决定作用。由于天主教对宗教内婚的规定十分严格，绝大多数与天主教徒通婚的其他宗教信仰者多会皈依天

主教，而与藏传佛教或基督教通婚者则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在丙中洛，也有一定数量夫妻信仰相异的家庭。甲生村一户丁姓人

家，丈夫为怒族，信仰藏传佛教; 妻子为藏族，信仰天主教。他们的二女儿信仰天主教，女婿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每至宗

教活动日，夫妻双方各自进行宗教实践，互不干涉。在婚恋问题上，长辈虽然倾向于让子女选择同教信徒为配偶，但面对宗教

⑤数据来源于丙中洛镇政府 《2011 年丙中洛少数民族聚 ( 散) 居自然村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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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多持包容态度，不会过度干涉子女的个体选择。多元宗教并存在家庭领域内的扩展表明丙中洛镇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态在

宗教问题上愈加开放与宽容。

二、丙中洛镇多元宗教并存格局的历史脉络与成因

从历时角度来看，丙中洛地区多元宗教文化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1、信奉原生民族宗教阶段

怒族为怒江峡谷最早的原住民，早在一千多年前便在贡山繁衍生息。傈僳族于 17 － 19 世纪经澜沧江，翻越碧罗雪山，

迁入怒江。早期，怒族多居住在半山向阳台坡，傈僳族居住在高山峡谷间，基本都以刀耕火种式的粗耕农业兼狩猎采集为生计。

藏传佛教传入前，该地两个民族的信仰形式主要为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并以神—鬼、善 —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观

念划分神鬼世界。祭司和巫师不但充当沟通人与神鬼世界的中介，也是祭祀、占卜活动的主角，每逢节庆或喜丧、遇病遭灾之

时都要举行大型杀牲祭神鬼的祭祀活动。普遍存在于怒江流域各民族中的原生民族宗教构成了丙中洛地区多元宗教的文化底色，

也是丙中洛地区形成多元宗教格局的基础，因为这种多灵性的原生民族宗教排他性小。

2、藏传佛教传入与主导阶段

丙中洛地区的藏族最早于清代乾隆初年随西康德格佐钦寺喇嘛杜功建西迁而来，后又有德钦、中甸等地藏族陆续迁入，在

丙中洛平坝地区建立村庄，从事犁耕农业。起初杜功建到怒江福贡地区传播藏传佛教，在傈僳族中传教受挫后，辗转到丙中洛

传播佛法，但最初同样遭到怒族民众及巫师的强烈抵制。据传，杜功建最终通过施展强大的神功法力赢得了丙中洛怒族的认可

和皈信，
①4

藏传佛教由此在丙中洛扎根并与当地的原生民族宗教长期共存。杜功建之后，二世松娄喇嘛、三世熊动喇嘛及四世

兰雀治格相继成为普化寺的寺主活佛。经过多年经营，普化寺逐渐在丙中洛地区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藏传佛教在丙中

洛地区成为主导性宗教。

3、基督教的传布及与藏传佛教的冲突阶段

( 1) 天主教的传播与 “白汉洛教案”

十九世纪末，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的殖民扩张，外国传教士也配合本国的殖民政策纷纷进入中国传教。1892 年法国传

教士任安守在西藏察瓦龙传教时被当地藏传佛教僧人驱逐，流落至丙中洛青那桶，后又被普化寺及藏族、怒族群众阻击，被迫

逃回德钦茨中教堂。1898 年任安守再度到贡山传教并在丙中洛修建白汉洛教堂。由于阻止教友向普化寺纳贡缴税，引起了普化

寺喇嘛的不满。1905 年，毗邻丙中洛的德钦、盐井以及中甸、巴塘等藏区爆发了反洋教、驱逐洋教士运动。风潮所致，丙中洛

藏传佛教信众在普化寺管事的带领下一举焚毁白汉洛教堂。事后，任安守通过法国领事馆向时任云贵总督提出抗议，并获赔白

银 30 万两以及清政府划拨的原属普化寺的大片田产。
①
“白汉洛教案” 后，任安守重建白汉洛教堂，并在丙中洛的重丁、青

那桶、茶腊等地修建了天主堂。
②

从此，天主教在清政府的干预下开始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以为信徒提供政治庇护和经

济援助的方法吸引部分贫苦怒族和藏族百姓入教。

( 2) 基督教 ( 新教) 的传入

4 ① 丰学昌．: 《喇嘛教传入贡山史况》，《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八辑) ，1991 年版，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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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美国牧师莫尔斯夫妇在四川巴塘一带传教。因受到藏传佛教徒的激烈抵制，二人由巴塘逃到贡山传

播基督教，并创立滇藏基督教会。莫尔斯夫妇首先在丙中洛腊咱附近的普格勒村建立教堂，后以此为据点，东连维西，南向福

贡扩展，向北传到月谷、丹珠、丹当，各地信教人数猛增。
③

尔后，莫尔斯派沙木义到丙中洛的双拉、比毕利一带传教。由于

当地藏族、怒族群众的藏传佛教或天主教信仰已定型，基督教在他们中间的传播收效甚微，但在傈僳族民众中却获得了较快发

展。至 解 放 前 夕，贡山县傈僳族基督教徒达 2913 人，除丹当、普格勒教堂外，还有 20 多个大小不等的传教点。
④

4、现当代多元宗教和谐共存阶段

解放后在各种政治运动的迫力下，丙中洛各族的宗教活动一度销声匿迹。1978 年国家的宗教政策放宽后，在政府宗教管理

部门的指导与控制下，各宗教逐步走上复兴之路。藏传佛教、天主教除原有信众外，因家传、移民、通婚改教等因素，信徒数

量有所增加。受福贡、贡山傈僳族影响，基督教在丙中洛镇傈僳族中迅速扩展。截止 2009 年上半年，丙中洛镇有藏传佛教信

徒 2600 多人，主要以怒族和藏族居多; 天主教徒 889 人，基督教徒 670 人;
⑤5

其余皆信奉原生民族宗教。多种信仰形态长

期并存、和谐发展是丙中洛镇当代宗教格局的主要特征。

5、外来宗教的在地化: 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原由

丙中洛地区的原生民族宗教本具有多灵崇拜的特点，与排他性、偏执性较强的一神教相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

是外来宗教能够进入这一地区的基础。尽管如此，外来宗教进入丙中洛地区后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在地本土化过程。一方面，

当地民众面对一种全新的宗教会将之纳入原有的信仰框架和观念结构中进行重新解释、选择、理解、接受。另一方面，外来宗

教也在适应地方文化方面做出了主动、积极的调适。

从今日怒族人原生神灵与佛教诸神并存的神灵系统分析，怒族人是将藏传佛教融合进其原生的民族宗教中从而真正接受这

种外来宗教的。怒族原生的民族宗教认为万物有灵，一切自然存在物均有灵魂，灵魂分善恶、神鬼有大小，自然现象和吉凶祸

福皆由神鬼操纵。巫师负责与神鬼沟通，在祭天、占卜、治病时运用巫技调和人与神鬼之间的关系。藏传佛教传入后，怒族人

并未抛弃原有的信仰结构，而是将佛教神祇与己有的善神并立，用以共同对付恶鬼。喇嘛、经师则被认同于巫师的角色，成为

更具某种 “法力”的 “巫师”。信仰藏传佛教的怒族家庭如遇不顺，便请普化寺喇嘛来念经驱鬼，有时也会请巫师救急。在丧

葬仪式中，喇嘛和巫师缺一不可． 巫师负责超度亡灵，令其勿要停留人间作乱，喇嘛则负责打鼓念经，引导亡魂转世投胎。与

之相应，藏传佛教对怒族原生民族宗教的接纳，也加速了藏传佛教在该地的传播。怒族的自然崇拜以对山石的崇拜最为普遍和

重要，这与藏传佛教神山圣水信仰不谋而合。因此，当地的藏传佛教也将怒族的岩神崇拜整合进来，以怒族古老岩神崇拜为核

心的仙女节逐渐转变成为由普化寺喇嘛主持的所有藏传佛教徒的共同节日。
①

经过与原生民族宗教的互渗交融，丙中洛地区的

藏传佛教逐渐演变为一种深具地域特性的复合型宗教。

5 ①杨学政主编: 《云南宗教史》，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75 页。

②高志英:《贡山县丙中洛地区多种宗教从冲突到并存、交融发展历史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第 50 页。．

③政协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委员会编: 《贡山文史资料》( 第一辑) ，1996 年版，第 158 ～ 159 页。

④政协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贡山文史资料》( 第一辑) ． ，1996 年版，第 161 页。

⑤数据来源于丙中洛镇政府 《2009 年上半年宗教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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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藏传佛教的融合式整合不同，天主教、基督教在丙中洛地区的传播经历了替换式的整合过程。
②
怒族天主教徒通过 “天

主” 与 “南 木 拉” ( 怒族的天神) 、 “天堂” 与 “纳谬” ( 怒 语“天”) 、“地狱”与 “南木细” ( 怒语 “亡魂

去的地方”) 的对位式理解明白了天主教的信仰概念，在接受了 “赎罪”、 “末日审判”等宗教理念后，最终以天主教的信仰

体系取代了原有信仰。藏族对天主教、傈僳族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此类似。宗教概念的置换与地方教会采用民族化的传教手段密

不可分。神父、传教士们不但翻译出藏文、傈僳文的《圣经》
③
，用民族语言传教，而且培养出一批民族传教士，以此促进地方

百姓对该宗教意涵的理解。此外，面对百姓功利性的信仰诉求，神职人员也弱化了其宗教的精神指向性和一神教极强的排他性，

对原生民族宗教现实功利性意识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增强了其宗教的实用主义功能。例如，贡山地区的基督教会制定了处理

日常生活事务的 “十 诫”: 不饮酒; 不吸烟; 不赌钱; 不杀人; 不买卖婚姻; 不骗人; 不偷人; 不信鬼; 讲究清洁卫生;实行

一夫一妻制。

申言之，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最基本的观念体系被怒族、藏族、傈僳族民众置于其原生宗教的

文化象征系统中进行重新解释和消化。因之，神佛—魔鬼、上帝—撒旦与善神—恶鬼之间生发出对应关系，谋求消灾祛病、获

得生计和安全、死后得到终极关怀的核心目的也在外来宗教的意义体系中获得解决。与之相应，外来宗教亦主动发展出与地方、

民族文化相适应的传教方式，加速了新宗教 “转生为熟”的进程。在与地方文化及民族原生宗教相互融通的过程中，外来宗教

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并形成多宗教共存的生态系统。

总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丙中洛经历了从单一的原生民族宗教到多种宗教冲突、对话、并 存、交融的演变，成为一个

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地区。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既有宗教文化的自然播布，也有特殊社会背景中政治因素的强制作用，同时也

伴随着地方文化主体能动地调适与吸纳的文化涵化过程。

三、丙中洛镇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现象的论析

作为一个宗教成分复杂的边疆民族地区，除在制度性宗教进入早期发生过大规模冲突外，丙中洛地区各宗教及信众一直保

持着互不干涉、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状态。不同信仰的民众日常相处自然、友好，无因宗教有别而心存隔阂。邻里间亦于生

产、建房、红白喜事、节庆活动之时互伸援手。丙中洛镇多元宗教相尊相容、和谐共存的宗教生态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各种宗

教相互排斥、冲突不断的一个反例，这种特殊情况的形成具有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1、从观念意识层面看，长期的文化接触促成了当地民众多元宗教观的形成。

丙中洛多民族长期混杂聚居，民族间互动频繁，当地绝大多数百姓通晓怒话、藏话、傈僳话、独龙话多种语言，各民族对

彼此的风俗习惯亦相当熟知。正是在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社会结构和长期的交往、接触中，当地民众习惯了在多种信仰文

化气氛中生活，亦逐渐知晓、了解了其他宗教的基本观念，并能够对其他宗教的正功能予以肯定态度。
④6

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

6 ①何叔涛: 《藏地佛教在北部怒族中的传播演化及其影响》，《民族研究》1994 年第 2 期，第 28 页。

②何林、张云辉: 《不同宗教信仰间的调适与共存——一个贡山怒族 ( 阿怒) 实例的文化解读》，《学术探索》2010 年第 2 期，

第 77 页。

③傈僳文字由英国传教士傅能仁 ( J． O． Frazer) 创立。

④据访谈了解，当地不同宗教的教徒认为各宗教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教人向善。许多佛教、天主教信众及原生民族宗教

的信众特别指出: 傈僳族在信仰基督教后戒掉了 “嗜酒”恶习，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家庭和民族的经济水平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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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差异及宗教优越性这类敏感话题在不同宗教信徒的日常交往和交流中成为被悬置起来、不予争论的领域。因此，在同一村

落、同一民族、同一家庭中不同宗教信仰成员之间并无实质性的障碍和矛盾，至多存在少许习俗上的 “不方便”。

不论何 种 宗 教，其本质都在于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 模 式。就 此 意 义 而 言，所 有 宗 教 都殊途同归、百虑 一

致，这为开启多元宗教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内在可能。丙中洛不同宗教相遇后经历了从初期面对 “全然他者” 的激烈敌视、冲

突到在不 断 交 往、沟通中演变为理解、甚 至融洽的对话 过 程。在 此 过 程 中，当 地 民 众 开 启了对宗教多元性的认

知、学会了如何同异文化相处，其宗教多元观
①
也得以在宗教格局的演变过程中逐渐确立。

2、从社会微观层面看，较低的社会资本与宗教资本避免了异教通婚导致的激烈冲突。

在多元宗教格局进入成熟阶段后，丙中洛各宗教之间再无发生过群体性冲突，唯一因宗教引起人际摩擦的领域是因通婚带

来的信仰改换。虽然多数人出于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考虑会选择同教信徒为配偶，但宗教并不是影响婚配的决定性因素，几

乎不存在相恋男女因宗教相异而被强行拆散的情况，改教或缔结混合宗教婚姻是常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该现象一方面表明随

着社会开放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个体情感因素在婚姻中的权重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反映出该地区教民改教较容易实现。

宗教经济理论认为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决定了人们的宗教选择。社会资本由人际依恋 ( 个体的社会网络和关系) 构成。在

进行宗教选择时，人们会试图保持他们的社会资本。但当人们与委身于不同传统宗教的人形成更强的依恋关系后，便会选择改

教。
②

宗教资本由对于一个特定宗教文化的掌握和依恋程度构成。在进行宗教选择时，人们会试图保持他们的宗教资本。宗教

资本越大，改教的可能性越小。
③

在丙中洛，改教和异教通婚之所以能够作为成功缔结婚姻的一种妥协方式，正是由于采用这

两种方式的社会资本与宗教资本较低。首先，在宽容的宗教氛围下，改教者并不会遭到来自教会和宗教领袖的干涉和惩罚，亦

不会被亲朋、邻里排斥于原有社会网络之外，
④

婚姻和改教反而有助于其扩大关系网络、增强社会资本。其次，虽然丙中洛信

众多为制度性宗教信徒，但绝大多数人对宗教的需求停留在实用主义层面，对宗教文化的理解和掌握也多止于浅层。这使得信

徒割舍原有宗教、加入新宗教较易实现。如果双方接受混合宗教婚姻，则可最大化地保留原有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是一种所

付成本更低的结合方式。低成本的改教和异教通婚在微观的家庭层面上维持了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局面。

3、从社会宏观层面看，良好的内外调控机制维持了当地多宗教信仰背景下的社会整合。

“民族和宗教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本身受到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经济和政治的作用最为巨大。”
⑤7

丙中

7 ①有学者将宗教多元观解释为 “以 ‘积极态度’或 ‘正面方式’解释宗教多元现象的理论”( 见张志刚主编: 《20 世纪宗

教观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35 页) 。本文的宗教多元观则指以 “积 极 态 度” 或 “正面方式”理

解宗教多元现象的观念。

②［美］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8 ～ 149 页。

③［美］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0 ～ 151 页。

④改教者的亲戚朋友可能会在心理上有些许 “介意”，但并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日常交往。

⑤牟钟鉴: 《民族宗教学导论》，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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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地区历史上爆发的宗教冲突均与势力和利益争夺有关。多元宗教共存局面的形成，有时也与国家力量的在场有关，如清代天

主教就是利用清政府的关系而进入。进入当代，丙中洛镇及整个贡山地区多元宗教的和谐局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宗教政

策和管理工作密不可分。国家的宗教政策消解了宗教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同时杜绝了外国传教士的介入。地方宗教管理部门也

严格执行自养、自治、自传的 “三自”原则，以杜绝境外宗教势力干预地方群众的宗教信仰，避免不同宗教间的矛盾和冲突，

进一步使得天主教、基督教这类一神教降低了其排他性，从而与其他宗教和谐相处。在政府的引导与调控下，当地宗教领袖和

宗教组织只负责提供宗教文化、管理教务、从事公益活动，而不涉及或无法涉及权力、利益问题。各种宗教之间也没有任何形

式的 “合作”，即使是宗教传统相同的天主教与基督教之间也并无往来。因此，在当下，宗教在丙中洛镇是无涉经济与政治的

独立领域，信仰仅是个体和家庭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多元宗教并存内在地包含了宗教间的竞争性，即使这种竞争有时隐而不现。缺少管制的竞争，容易导致宗教市场区位——

—有特定宗教喜好的潜在信徒市场区段
①8
和教众数量的不稳定。如果各宗教团体在同一地域中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则会引起教

众的心理失衡，成为宗教冲突发生的隐患。在丙中洛，地方政府在国家宪法与宗教政策指导下出台的某些规定和作为发挥了维

持当地宗教市场动态平衡的作用。例如，地方宗教管理部门在尊重公民信仰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做出了 “不得跨地区传教，原

则上同一个村落 ( 自然村) 不得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宗教场所 ( 寺庙或教堂) ”的规定。又如，近十年来，基督教在傈僳族

中传播迅猛，天主教信众最为坚定，两教均有较高频率的仪式化活动。相较而言，缺少宗教精英、组织松散的藏传佛教最为落

寞。这种状况曾引起藏传佛教信众心态上的微妙变化。在教众的努力以及政府的批准、支持下，2005 年 11 月兰雀治格活佛五

世——喜饶降措在普化寺坐床，开启了当地藏传佛教发展的新时期。2007 年，来自四川佛学院的一名经师常驻普化寺，掌管寺

事。此后，讲经、转白塔、放生等集体性宗教活动逐渐恢复。政府调控及宗教内部的自我调控机制达到了使各种宗教力量相对

均衡的效果，规避了因差距悬殊引起的心理失衡。由于良好的内外调控，丙中洛镇在宗教分化的情境中凭借宗教信仰的单纯性

和宗教市场的稳定性维持了地方社会和睦共处的状态。

丙中洛 镇 在 多 民 族、多宗教情境下能够成功维系文化多样性并保持社会和谐得益于该地域当下宗教生态系统的良性运

行。首 先，丙 中洛镇多元宗教共存现象发生于多民族杂居互动、文化互融的族群人文环境中。此背景一方面令各宗教组织逐

渐接受了该地多元族群文化这一社会事实，并使之在宗教在地本土化和宗教宽容度上做 出 调 适。另一方面也为信众进行直接

的宗教接触和宗教对话创造了充分条件。其次，政府得当的宗教政策为信仰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其宗教管理工作将宗教规制

在无涉利益的范围内。各宗教组织对宗教自治的实施回应了政府的规范 和 期 许。同 时，政府与各宗教组织彼此配合的调控

行为巧妙维持了地方宗教市场的动态平衡。再 次，信众在宗教接触与对话渠道畅通的条件下生发出多元主义宗教观，积 极正

面的宗教态度令各宗教信众在日常交往中悬置差异、彼此尊 重、极度弱化了因通婚改教带来的矛盾，创造了生活层面上的社会

和睦。最 后，主体行动及其积极效应之间良性的循环互促培植出了 气 氛 宽 容、信 仰 单 纯、实 力 均 衡 的宗教生态，

并最终造就了多元宗教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的和 谐 共 存 局 面。丙中洛镇宗教文化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良性运行

令该系统具有多样性、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特征，从 而 维系了该地区的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

四、现阶段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运行机制

以丙中洛镇的宗教生态系统为基础，我们似乎可以归纳出云南多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共存机制及其运行逻辑的一般模式。

多元宗教共存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多重要素关联而成的复杂系统。其中，政府、宗教组织、信众是宗教生态系统中的三个行

动主体，三者所关涉的每个环节均为宗教生态运行机制中关键的构成要素。其中，政府是主导者，其宗教政策和宗教管理发挥

着宏观导向作用; 宗教组织是宗教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宗教事务的具体执行者，其传教与治教方式直接影响信众的思维、行为

8 ① ［美］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凤岗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4 年版，第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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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地域文化格局; 信众是宗教文化的承载主体，受政府与宗教组织的影响并直接决定地域宗教文化生态。此外，地域的人

文环境亦是宗教生态运行机制中不可忽略的背景要素。族群的空间分布、日常交往、涵化程度影响着信众之间的互动状态及宗

教组织的传教、治教策略。在地域文化背景下，三个行动主体之间既有垂直分层作用的一面，也有交互作用的一面。每一行动

主体有关宗教的行为与实践均将产生横向的因果效应。各效应间同样存在着交相错杂的作用与反作用，其合力便是诸因素作用

下的宗教文化生态，即多元宗教或和谐共存或冲突抵制的最终样貌。多元宗教共存的运行机制是一个各要素及其效应相互耦合、

彼此作用、环环相扣的严密网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地方宗教生态的生产与再生产。

多元宗教能否和谐相处不仅是关于宗教及其文化传统的宗教问题，也不仅是关于族群及其文化关系的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

其实质是主体行动与多重因素 ( 历史、文化、宗教、族群、权力) 在地域情境中如何连结、互动的社会问题。丙中洛镇多元宗

教和谐相处的典型个案，有助于从社会整体视野下明晰多元宗教共存的运行机制。该机制所具有的一般意义亦可为其他边疆民

族地区测度、检视、解决民族宗教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